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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版）

初级民办教育机构设置审批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本家教育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

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学历、
非学历)教育机构。

二、审批条件
（一）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和符合规定的固定

场所、配套设施；所指固定场所、配套设施，应
当符合下列要求：

1、举办者对办学场所拥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2、办学地点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和卫生标准；
3、符合建设标准的活动室、寝室、卫生间

等学前教育设施，并具备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户
外活动场地；

4、配备符合安全卫生要求和儿童年龄特点
的桌、椅、床、玩具、图书等设备和用品；

5、符合规定的取暖、降温、供水、消毒、
消防等设施与设备；

6、寄宿制学前教育机构应当配备隔离室、
浴室、洗衣房、教职工值班室。

（二）配有符合国家和省规定要求的学前教
育机构负责人、教师、保育员等人员，其中，教
职工的数量应当符合省规定的生师比标准；幼儿
园管理条例：

1、幼儿园园长、教师应当具有幼儿师范学
校（包括职业学校幼儿教育专业）毕业程度，或
者经教育行政部门考核合格。

2、医师应当具有医学院校毕业程度，医士
和护士应当具有中等卫生学校毕业程度，或者取
得卫生行政部门的资格认可。

3、保健员应当具有高中毕业程度，并受过
幼儿保健培训。

4、保育员应当具有初中毕业程度，并受过
幼儿保育职业培训。慢性传染病、精神病患者，
不得在幼儿园工作。

（三）有健全的安全保障制度和卫生保健制度；

（四）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办学条件。
企业提出注销申请。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盈江县永盛路 7 号教育局行政办

公楼三楼基础教育股
办事窗口：盈江县永盛路 7 号教育局行政办

公楼三楼基础教育股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8:00—11:30，

下午 14:30—17:30（除法定节假日）
四、申请材料

初级民办教育机构设置审批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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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办报告和申请
表，主要包括：举
办者、可行性分
析、培养目标、办
学内容、办学层次
和规模、办学形
式、办学条件、师
资队伍、内部管理
体制、经费来源与
管理使用和发展
规划等。

原
件

纸
质

4 √ √ √ √ √

2

举办者的基本情
况资料及有效证
明文件。单位申办
应当提供单位法
人资格证明及复
印件。公民个人申
办应当提供申请
人户籍证明、身份
证及复印件，以及
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证明。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在职
人员申请办学，需
提供单位证明。

原
件
及
复
印
件

纸
质

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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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拟办民办教育机
构的章程。包括学
校名称、注册地
址、办学地址、学
校法人代表；办学
宗旨、培养目标、
办学层次、组织机
构、办学规模、办
学形式、办学条件、
管理制度、招生对
象与规模；学校资
产数额、来源和性
质，股东股份比例
及收益分配；董事
会（理事会）的产
生方式、人员构成、
任职期限和议事规
则：章程修改、学
校终止处理等。

原
件

纸
质

1 √ √ √ √ √

4

园务计划及教学计
划。实施学前教育的
民办学校可以自主
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但是，不得违反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

原
件

纸
质

1 √

5

拟任校长和聘任
教师的身份证、学
历证书、职业技术
等级或专业技术
职称证书及复印
件，以及从事教育
工作经验的证明。
拟聘财会人员的
身份证、会计资格
证书及复印件。

原
件
及
复
印
件

纸
质

1 √ √ √ √ √

6

合法使用有关办
公、教学和实训场
地的证明以及校
舍安全、消防、卫
生合格证明，其中
自有场地的应出

原
件
及
复
印
件

纸
质

1 √ √ √ √ √

具场地产权证明，
租赁或者借用场
地的应当出具所
有人产权证，营业
执照和租赁合同
等有效文件。

7

拟办民办教育机
构的资产及经费
来源的证明文件。
其中资产证明应
当提交符合法定
要求的验资报告。
属捐赠性质的校
产应当提交捐赠
协议，载明捐赠人
的姓名、所捐资产
的数额、用途和管
理方法及相关的
有效证明文件。

原
件
及
复
印
件

纸
质

1 √ √ √ √ √

8

联合举办的，应当
提交经公证的联
合办学合同或者
协议。

原
件

纸
质

1 √ √ √ √ √

9
初级民办教育机
构许可变更申请

原
件

纸
质

1 √

10
初级民办教育机
构许可变更证明
材料

原
件

纸
质

1 √

11
初级民办教育机
构许可补证申请
及其证明材料

原
件

纸
质

1 √

12
行政许可注销申
请书

原
件

纸
质

1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 纸张，同时加盖公章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9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90 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无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
办学许可证》或者筹设申请书；对不同意设立的，
应当说明理由。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盈江县永盛路7号教育局行政办公楼三楼基础教

育股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 0692-8124500
监督电话: 0692-8181002
咨询及投诉地址：盈江县永盛路 7号教育局

行政办公楼三楼基础教育股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
http://zwfw.yn.gov.cn/dhyj/home——网

上办事—县教育局—初级民办教育机构设置审
批—办事指南。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
http://ynzwfw.yn.gov.cn/——网上办事

—县教育局—初级民办教育机构设置审批—办
事指南。



附件 初级民办教育机构设置审批办事指南示意图


